
中壢高商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暨午餐供應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1年 10月 19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地點：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蘇校長鴻銘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督考輪值委員請依「督考輪值表」至本校 OK超商(新羅浮宮 2樓)進行學校 

    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討論本校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販售食品管理督導專案小組督考輪值

表(如附件一)。 

說明：依高級中等學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規定，每週至少檢核 1次，紀錄

留存 1年備查，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12時 20分。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校園販售食品管理督導專案小組暨午餐供應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地點：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柏臻 (校長參加另場會議)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楊宇婷 

陸、 主席報告：(略) 

柒、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辦理學生營養教育講習活動(111.9.2)。 

二、本學期午餐異常事件處理。(共 4 件) 

三、學生用餐滿意度調查情況。 

四、實地查核松晟與裕民田兩家廠商(111.10.14)。 

捌、 臨時動議： 

王委員建岳： 

本校參加團膳的人數約為 1100 名學生，兩家廠商約各供應 550 餐，算是高中職中供餐量

相對較大的學校，且本校無自由選餐的狀況，故廠商能穩定供餐的數量。盼廠商能重視

本校承辦單位所提出的需求、配合營養均衡的調配、減少異物的出現，持續供應本校學

生健康、安全的餐點。 

玖、 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校園販售食品管理督導專案小組暨午餐供應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地點：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蘇校長鴻銘 

壹拾、 主席報告： 

壹拾壹、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依據市府來文，團膳不可提供珍珠奶茶，甜湯主材料需以全榖根莖類為主。 

二、本學期預計實地查核松晟與裕民田兩家廠商。 

三、本學年團膳廠商合約已為第 2 次後續擴充(執行期限為 111.9.1-112.8.31)，預計於

本學期進行團膳廠商招標作業。因應整體物價上漲，經洽詢廠商，112 學年度的團膳

費也會微幅調漲。 

壹拾貳、 提案討論： 

一、本校 112學年度學生午餐團膳委外供應規格。 

二、本校 112 學年度學生午餐團膳委外供應財務採購契約違約記點罰則議約書。 

壹拾參、 臨時動議： 

壹拾肆、 散會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校園販售食品管理督導專案小組暨午餐供應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點：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蘇校長鴻銘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楊宇婷 

壹拾伍、 主席報告：（略） 

壹拾陸、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午餐異常事件處理。(共 3 件) 

二、學生用餐滿意度調查情況。 

主席裁示：請兩家廠商針對異物、水果的多樣性、週三份量不足的部分，後續進行改

善。 

廠商回覆：1. 每個月廠區均會進行 2 次病媒蚊防治。 

          2. 水果均以當季的為主，會配合學校做調整。 

三、實地查核松晟與裕民田兩家廠商。 

四、111 學年午餐輔導訪視。 

 

壹拾柒、 提案討論： 

一： 審查「112 年度桃園市暑假愛心午餐學生推薦名單」，請討論。 

說明：依據 112 年 5 月 3 日桃教體字第 1120041052 號來文辦理，召開推薦名單審

查會議。(參閱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修訂本校「學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請討論。 

說明：依據 105 年 1 月 2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51573B 號發布之「縣/市 學校販

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並參考其他高中職與鄰近學校(中大壢中)之檢核表，修訂

為適合本校之檢核表。(參閱附件二) 

決議：本案暫時保留。請午秘詢問市府主管單位以及鄰校做法，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本案。 

 

壹拾捌、 臨時動議： 

總務處庶務組： 

 OK 超商已行文徵詢本校於新學年度是否要續約，請討論。 

決議： 

 請總務處先確認相關法規和合約，以確認直接與廠商續約是否合乎程序與相關規

定，然後再作決議。 

 


